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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努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右，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这为我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设定了新的航标，

彰显了我国坚持绿色发展的决心和政治导向。浙江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大力支持可再生能

源发展，力争到十四五末浙江省光伏装机达到 2750万千瓦以上，新增装机在 1200 万千瓦以上，其中分

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超过 500 万千瓦，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超过 700万千瓦。 

为推进光伏电源与电网的协调发展和安全稳定运行，规范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投运全流程全环节管理，

指导项目安全、高效、规范建设投运，促进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制订本标准。  

2 编制主要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守现有国家相关法律、 政策、 条例、 标准和导则等，兼顾电网运行和光伏电源

的发展要求。 

本标准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是明确光伏发电项目从前期到并网投运的全流程全环节管理要求，保障

电网及光伏电源的安全、稳定和优质运行。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国标、 行标、 企标） 的规定。 被引用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定

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定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 或

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定， 但鼓励根据本规定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定。  

4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制工作由浙江省电力学会统一组织，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金华供电公司为牵头单位，

国网浙江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国能（浙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

司、华润电力浙江分公司等单位参与开展编制工作。  

2022 年 9 月，正式启动本标准编制工作，成立编制工作组。  

2022 年 10月 ～ 2023年 2月，开展调研并制定标准编制大纲。  

2023 年 3 月，集中讨论完善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投运管理规范工作原则和注意要点，确定本 

标准的基本框架。  

2023 年 5月，完成本标准初稿，并在金华召开了初稿讨论会，听取了专家评审意见。  

2023 年 8 月，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修改本标准形成征求意见稿，并下发各单位征求意见。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本规范主要包含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项目立项、项目建设、系统接入、

涉网设备、并网申请、验收、运行控制管理十一个章节，明晰了项目前期可研、项目备案、系统接入、

并网申请、验收等环节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光伏电站并网投运管理程序，引导光伏电站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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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文说明 

4 基本原则 

包含了光伏发电站设计、施工、接入电力系统等应遵循的总体原则。 

5 项目立项 

5.1 明确可行性研究设计要求、可研报告所需内容、专题评估工作等要求。 

5.2 明确项目备案手续、所需资料清单等内容。 

6 项目建设 

6.1 明确光伏发电站本体、接入系统设计及内容深度要求。 

6.2 明确光伏发电站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过程要求，明确施工单位承担职责及工程质量监督实施要

求。 

7 系统接入 

从系统接入申请、接入系统方案编制、接入系统方案评审、接入系统方案收口、接入意见函出具、

配套送出工程前期等方面明确接入系统各环节流程及相关要求。 

8 涉网设备 

8.1 明确接入电网光伏电站设备选择的一般原则，描述总体要求及防雷接地规范。 

8.2 明确光伏电站的一次设备选择标准。 

8.3 明确光伏电站的二次系统（继电保护、自动化、通信等）等应满足的相关要求。 

9 并网申请 

9.1 明确光伏电站并网前的要求，及其应准备的相关资料，确保后续并网的顺利进行。 

9.2 从提出并网申请、受理并网申请、电能计量装置安装和签订合同及协议四方面入手，明确并网

接入的流程。 

10 验收 

10.1 本条款明确了光伏发电项目验收的总体要求、验收方式和验收人员的组成。 

10.2 本条款明确了建设工程验收的前置要求，说明了不予验收的具体情况。列出了土建、电缆、

光伏并网逆变器、防雷与接地、安装与接线、二次系统验收所应符合的国家标准。 

10.3 本条款明确了启动验收时光伏发电项目应准备齐全的相关管理规程和技术资料。明确了电厂

调度自动化设施、电能计量装置、电力调度通信设施等应满足的技术要求。 

10.4 本条款明确了光伏电站并网试运行期间应完成的测试与试验项目。 

10.5 本条款明确了竣工验收应满足的条件以及光伏发电项目应向电网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 

11 运行控制管理 

11.1 本条款明确了接入电网运行的光伏电站，均应服从电网的统一调度管理，配合电网调度机构

保障电网安全,按照电网调度指令参与电网调峰和调频。光伏电站应参与地区电网无功平衡及电压调整，

按要求向电网调度机构上传实时信息，保证实时信息的正确性。 

11.2 本条款明确了并网光伏发电站应当完成规定的并网运行试验项目，相关技术指标和配置应当

符合的技术规范。明确了光伏发电站和调度机构对于并网安全工作存在争议时的处理流程。 


